
桃園市平鎮區宋屋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 
【藝術】領域學習課程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暨藝術領域課程綱要。 

二、教育部頒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三、 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四、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 

五、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之藝術領域課程小組會議決議。 

 

貳、 目的： 
一、充分考量學校條件、社區特性、教師特質、家長期望及學生需求，結合全體教師與社

區資源，發展達成學校教育目標、落實學校願景的學校本位課程。 

二、擬定落實學校本位理念的各項行政措施，提升課程改革與學校行政績效。 

三、詳細擬定領域課程教學進度與各項主題學習活動，發展學校特色，展現學校本位課程

理念。 

四、設計教學主題與教學活動，適切增補教材，強化教師協同教學，以增進教師專業成長，

發揮團隊合作與專業自主精神。 

五、研擬自編或改編課程計畫，實施課程評鑑，不斷提升學校本位課程品質。 

 

參、 基本理念 
一、學校理念 

(一) 學生為主體，教師為核心，家長為後盾 

(二) 行政支援教學，教學服務學生，學生發展潛能 

(三) 注重個別差異，把每一個學生帶上來 

(四) 共擔教育責任，共享教育成果 

 

二、領域理念： 

藝術源於生活，應用於生活，是人類文化的累積，更是陶育美感素養及實施全人教

育的主要途徑。人們藉由藝術類型的符號與其多元表徵的形式進行溝通與分享、傳達無

以言喻的情感與觀點。基於藝術具有如此的本質與特性，能激發學生的直覺、推理與想

像，促進其創意及思考的能力。從表現、鑑賞與實踐的學習過程，體驗美感經驗，創造

藝術價值，從而領悟生命及文化的意義。 

21世紀的藝術教育具多元視野，學校應善用在地人才、文化與空間及數位媒介等，

讓學生探索與感受生活環境中的人事與景物，認識與鑑賞環境中各類藝術形式與作品。

學生能運用感官、知覺和情感，透過實作、實地參訪學習、參與操作、提升自主學習與

探索能力，以辨識藝術的特質與意義，了解藝術與生活、社會、時代、文化、國家與族

群的相關議題。教師應鼓勵學生依據個人經驗及想像，發展其自主性的創造能量，學習

溝通、表現、創作與發表，豐富其身心靈，涵養美感素養與宏觀視野，感受生活的幸福，

並與他人共創美善的社會與文化。 



本藝術領域課程，包含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的音樂、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以及普

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的音樂、美術、藝術生活等必修科目，與表演創作、多媒體音樂、基

本設計、新媒體藝術等四科加深加廣選修科目。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自發、互動、共好」的理念下，藝術領域課程不但能啟迪學生的藝術潛能和興趣，同

時可進一步建立人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環境之尊重多元、同理關懷、公平正義與永

續發展的和諧共生關係，傳承文化與創新藝術。 

藝術領域的課程發展，強調以核心素養來連貫、統整與發展國民小學、國民中學與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的課程與學習。課程內容適時連結各領域/科目，並融入各項議題，

結合藝術領域的基本素養與社會文化的關切。整體而言，經由多元的藝術學習與美感經

驗的累積，培養以學生為中心的感知覺察、審美思考與創意表現能力，從快樂學習的過

程，充實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肆、 核心素養 

總綱 

核心 

素養 

面向 

總綱 

核心素養 

項目 

總綱核心素養 

項目說明 

藝術領域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國民小學教育 

(E) 

國民中學教育 

(J) 

普通型高級中等 

學校教育 

(S-U) 

A 

自主

行動 

A1 

身心素質 

與 

自我精進 

具備身心健全發展

的素質，擁有合宜的

人性觀與自我觀，同

時透過選擇、分析與

運用新知，有效規劃

生涯發展，探尋生命

意義，並不斷自我精

進，追求至善。 

藝-E-A1  

參與藝術活動，探索

生活美感。 

藝-J-A1 

參與藝術活動，增進

美感知能。 

藝 S-U-A1  

參與藝術活動，以提

升生活美感及生命

價值。 

A2 

系統思考 

與 

解決問題 

具備問題理解、思辨

分析、推理批判的系

統思考與後設思考

素養，並能行動與反

思，以有效處理及解

決生活、生命問題。 

藝-E-A2  

認識設計思考，理解

藝術實踐的意義。  

藝-J-A2  

嘗試設計思考，探索

藝術實踐解決問題

的途徑。 

藝 S-U-A2 

運用設計與批判性

思考，以藝術實踐解

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 

與 

創新應變 

具備規劃及執行計

畫的能力，並試探與

發展多元專業知

能、充實生活經驗， 

發揮創新精神，以因

應社會變遷、增進個

人的彈性適應力。 

藝-E-A3  

學習規劃藝術活

動，豐富生活經驗。 

藝-J-A3  

嘗試規劃與執行藝

術活動，因應情境需

求發揮創意。 

藝 S-U-A3  

發揮創新精神，並具

備規劃、執行與省思

藝術展演能力，以因

應社會變化。 

B B1 具備理解及使用語 藝-E-B1 藝-J-B1 藝 S-U-B1 



溝通

互動 

符號運用 

與 

溝通表達 

言、文字、數理、肢

體及藝術等各種符

號進行表達、溝通及

互動，並能了解與同

理他人，應用在日常

生活及工作上。 

理解藝術符號，以表

達情意觀點。 

  

應用藝術符號，以表

達觀點與風格。 

活用藝術符號表達

情意觀點和風格，並

藉以做為溝通之道。 

B2 

科技資訊 

與 

媒體素養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

與各類媒體之能

力，培養相關倫理及

媒體識讀的素養，俾

能分析、思辨、批判

人與科技、資訊及媒

體之關係。 

藝-E-B2 

識讀科技資訊與媒

體的特質及其與藝

術的關係。 

  

藝-J-B2 

思辨科技資訊、媒體

與藝術的關係，進行

創作與鑑賞。 

藝 S-U-B2  

運用多媒體與資訊

科技進行創作思

辨、批判與溝通。 

B3 

藝術涵養 

與 

美感素養 

具備藝術感知、創作

與鑑賞能力，體會藝

術文化之美，透過生

活美學的省思，豐富

美感體驗，培養對美

善的人事物，進行賞

析、建構與分享的態

度與能力。 

藝-E-B3 

善用多元感官，察覺

感知藝術與生活的

關聯，以豐富美感經

驗。 

藝-J-B3  

善用多元感官，探索

理解藝術與生活的

關聯，以展現美感意

識。 

藝 S-U-B3 

善用多元感官，體驗

與鑑賞藝術文化與

生活。 

C 

社會

參與 

C1 

道德實踐 

與 

公民意識 

具備道德實踐的素

養，從個人小我到社

會公民，循序漸進， 

養成社會責任感及

公民意識， 主動關

注公共議題並積極

參與社會活動，關懷

自然生態與人類永

續發展， 而展現知

善、樂善與行善的品

德。 

藝-E-C1  

識別藝術活動中的

社會議題。 

藝-J-C1  

探討藝術活動中社

會議題的意義。 

藝 S-U-C1 

養成以藝術活動關

注社會議題的意識

及責任。 

C2 

人際關係 

與 

團隊合作 

具備友善的人際情

懷及與他人建立良

好的互動關係，並發

展與人溝通協調、包

容異己、社會參與及

服務等團隊合作的

素養。 

藝-E-C2  

透過藝術實踐，學習

理解他人感受與團

隊合作的能力。 

藝-J-C2 

透過藝術實踐，建立

利他與合群的知

能，培養團隊合作與

溝通協調的能力。 

藝 S-U-C2  

透過藝術實踐，發展

適切的人際互動，增

進團隊合作與溝通

協調的能力。 



C3 

多元文化 

與 

國際理解 

具備自我文化認同

的信念，並尊重與欣

賞多元文化，積極關

心全球議題及國際

情勢，且能順應時代

脈動與社會需要，發

展國際理解、多元文

化價值觀與世界和

平的胸懷。 

藝-E-C3  

體驗在地及全球藝

術與文化的多元性。 

  

藝-J-C3  

理解在地及全球藝

術與文化的多元與

差異。 

藝 S-U-C3  

探索在地及全球藝

術與文化的多元與

趨勢。 

 

伍、 課程目標： 
一、增進對藝術領域及科目的相關知識與技能之覺察、探究、理解，以及表達的能力。 

二、發展善用多元媒介與形式，從事藝術與生活創作和展現的素養，以傳達思想與情感。 

三、提升對藝術與文化的審美感知、理解、分析，以及判斷的能力，以增進美善生活。 

四、培養主動參加藝術與文化活動的興趣和習慣，體會生命與藝術文化的關係與價值。 

五、傳承文化與創新藝術，增進人與自己、他人、環境之多元、同理關懷與永續發展。 

陸、 實施內容 
一、實施時間與節數 

 每週節數 
上學期 

週  數 

下學期 

週  數 

全學年 

上課節數 

三年級 3 21 21 123 

四年級 3 21 21 123 

五年級 3 21 21 123 

六年級 3 21 19 117 

 

二、教材來源 

年級 三 四 五 六 

藝術 翰林 翰林 康軒 翰林 

 

柒、 課程發展小組 

領域組織成員 姓  名 職務名稱 

召集人 洪彩芬 六年級導師 

領域成員 何蕙琪 六年級導師 

領域成員 陳薇如 學務主任 

領域成員 林佳慧 三年級導師 

領域成員 黃淑芬 輔導主任 
 



捌、 實施要點： 
一、課程設計 

    各校應成立「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研究小組」，依據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分

段能力指標，考量學校條件、社會資源、家長期望、學生需求等因素，研訂學年課程

實施計畫。其內容包括：「每週教學進度、教材、教學活動設計、評量」等項目。 

    各校在符合基本教學節數的原則下，得打破學習領域界線，彈性調整學科及教學

時數，實施大單元或主題統整式的教學。學習活動如涵蓋兩個以上的學習領域時，其

教學節數得分開記入相關學習領域。 

    藝術與人文課程應協助學生發展美感、情緒、心智和身體等方面的成長；促進自

我概念、自我尊重、自我紀律及理解與人合作關係的發展。 

    藝術與人文活動之課程設計，應幫助學生溝通觀念和表達情感，鼓勵發展語彙，

建立概念、批判思考與創作之統整能力。  

    藝術與人文課程應鼓勵學生應用資訊科技的能力，以學習、研究或創作藝術。  

    課程設計原則以學習「主題」統整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等方面的學習，及

其他學習領域；統整之原則可運用諸如：相同的美學概念、共同的主題、相同的運作

歷程、共同的目的、互補的關係、階段性過程之統整等，聯結成有結構組織的學習單

元；另外「探索與創作、審美與思辨、文化與理解」也以統整為原則。  

    課程統整可採大單元教學設計、方案教學設計、主題軸教學設計、行動研究教學

設計、獨立研究教學設計等。  

二、教材編選 

(一)教材內容與範圍：包含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與其他綜合形式的藝術。 

視覺藝術包含繪畫、雕塑、版畫、工藝、設計、攝影、建築、電腦繪圖等的欣

賞與創作，包括精緻與大眾的視覺藝術型態等。  

音樂包含基本能力(音感與認譜、節奏)、樂器吹奏(絃樂、管樂、節奏樂等)、

歌唱(兒歌、童謠、獨唱、合唱、朗誦、吟詩等)、創作與鑑賞等。  

表演包含觀察、想像、模仿、創意等肢體與聲音的表達、聯想創意(編寫劇情、

即興創作、角色扮演、綜合表現等)、戲劇(話劇、兒童歌舞、皮影戲、說故事劇場

等)、欣賞等。  

其他綜合藝術包括藝術與科技結合的各類創作表現與鑑賞，如電視、電影等。 

(二)教材編選原則 

教材編選需依據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總綱、教改理念、本領域之課程目標、分

段基本能力指標、及其他相關資料為參考原則。各校教師可自主編寫或慎選教材及

規劃教學。  

教材選編應考慮各地區學生的能力、需要、興趣、生活經驗及各校人力資源與

物力資源、文化特色等條件。  

教材編選時應掌握統整的原則，配合教學策略，讓學生能獲得統整的概念和有

系統的訊息。  

教材編選組織，宜注意內容的適切性、基本技法的順序性、及各學期教材彼此

的連貫性。  

教材份量須切實配合教學時數和目標。份量的多寡，可視探究的深入程度、涉

及的問題範圍、學習活動的方式調整。  

教材內容之分析、策略、流程，要具備可行性和實用性。  

教材編選宜秉持課程統整之精神，以主題整合教材，並分由各專長教師指導學

生學習。 

三、教學設計 



隱含或明示的教學目標能適切兼顧知識、技能、情意等範疇，符合本領域之基

本理念。 教學模式應符合教學原理，引導學生主動學習藝術的意欲。活動設計宜生

動、活潑、趣味、有變化，掌握生活化原則。教學活動安排，宜符合藝術學科學習

時，所應建構概念的順序性。教學設計宜考慮學生學習的動機、興趣、能力及程度

等個別差異，並安排補救教學。 

四、教學方法 

(一)在學習情境方面 

教師應塑造有意義的學習情境，引發學習動機和歷程，鼓勵學生主動學習，引

導學生發現、探究、試驗和發明，並負起學習責任。 

(二)在發展技能方面 

要能提供良好的示範供學生觀摩，理解技能為什麼重要的原因，並提供充裕的

時間和機會在各種情境實作。尊重學生對主題的詮釋或各種問題解決的方式，學生

有合適的表現，立即稱讚。 

(三)在教學概念方面 

要顧及學生的能力、經驗與發展階段，銜接先前的藝術教學及學習風格。第一、

二階段（中、低年級）強調特定、具體和實用的概念意義；第三、四階段（高年級、

與國中）才逐漸介紹較抽象的觀念。 

(四)在培養態度方面 

教師本身熱心、積極而開放的學習態度最能影響學生。當學生學習遭遇困難，

要適時介入，鼓勵學生持續努力。尊重每一位學生的獨特表現，具體而真誠的回應

學生，認同學生的努力。 

(五)在教學方式方面 

教學法須多元而彈性，包含各種視覺藝術教學法、音樂教學法、表演藝術教學

法等，應充分演練，靈活應用，以達成分段基本能力指標為目的。教學方式以班級

經營為原則，可配合年段、與其他領域、社團、綜合活動搭配、文化活動等方式實

施。 

(六)特殊需求學生之能力指標參照各階段基本學力指標，採加深、加廣、加速、簡化、

減量、分解、替代與重整方式進行學習內容的調整。 

五、教學評量 

 (一)評量目的 

判斷教學活動是否達成目標，教師必須蒐集資料加以客觀評量，以正確瞭解課

程設計的適切性，以及評估每位學生的學習預備狀況、學習現況、學習結果及學習

遷移。評量所得，做為教師加強與補救教學的參考依據。 

 (二)評量的範圍 

學習成果的評量 

探索與創作的教學成果評量。 

審美與思辨的教學成果評量。 

文化與理解的教學成果評量。 

教學品質的評量 

教學前：教師針對自己選定教學單元，進行教材分析、技法示範、準備工作、

熟練媒體操作等工作。 

教學中：教師自己必須熟悉教學目標，評估學生起點行為，引導階段與發展階

段之形成性評量。 

教學後：包含教師對教學成效之檢討，學生作品、展演、學習遷移、總結性及

補救教學之評量等。 

課程設計的評量 



課程領域設計之評量。 

各單元內容、技法、觀念等之組織，是否具有順序性、連續性、統整性之評量。 

活動設計是否具有多元性、多樣性、活潑、生動之評量。 

考慮學生的學習動機、興趣及能力上的個別差異，評量方式是否確實、具體、

可行性之評量。 

(三)評量方法 

本領域教學評量可併用「量」與「質」的評量，且可視教學目標、教學範圍、

教學方法、教學流程之需要，採取教師評量、學生互評、學生自評等方式，並應用：

觀察、問答、晤談、問卷調查、軼事記錄、測驗、自陳法、評定量表、檢核表、討

論…等方式評量，且可酌採相對解釋法與自我比較法等彈性評量措施。 

 

備註:身心障礙學生之能力指標參照各階段基本學力指標，採簡化、減量、分解、替代與重整 

      方式進行學習內容的調整。 

玖、 本校自 108學年度起逐年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110學年度一、二、

三年級課程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綱要實施；四至六年級依據九年一貫

課程綱要實施。 

壹拾、 計畫應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始得實施，修正時亦同。 
 


